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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天地源

"

）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接第一大股东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

发公司（简称

"

高新地产

"

）通知，获悉：

2012

年

11

月

14

日，高新地产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将其

持有的

2800

万股天地源股权质押给西安银行高新支行。该笔股权质押现已解除，并已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登记手续。

2013

年

10

月

21

日， 高新地产再次将其持有的

2800

万股天地源股权质押给西安银行高新支行，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22

日至

2014

年

8

月

21

日；

截止目前，高新地产持有天地源股份总数

488,359,560

股，其中已质押股份为

185,000,000

股，占高新地产持

有的天地源股份总数的

37.88%

，占天地源股份总数的

21.41%

。

特此公告

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479� � �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13-014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控股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株洲国投

"

）通知，株洲国投与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中路证券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将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转入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中。 截止

2013

年

10

月

21

日， 株洲国投合计持有公司

61

，

616

，

14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21%

，其中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

32

，

116

，

1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4%

。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23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国柱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司晓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金宝山

公司负责人赵国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司晓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宝山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

１

，

３０４

，

２３５

，

５０９．４６ １

，

２８８

，

７５０

，

６８６．２７ １．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１５９

，

２４１

，

７６４．６９ １

，

１４３

，

４５０

，

５５３．１６ １．３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９５６

，

９１６．３５ ７４

，

９５３

，

６０５．０１ －５７．３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２３

，

５９８

，

６６６．２０ ２７３

，

１１８

，

２１４．３０ －１８．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

，

３８８

，

１７１．５２ ３６

，

８６５

，

０６２．１９ －２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６

，

３３５

，

７４２．４３ ３６

，

５１９

，

２２４．２２ －２７．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２８ ３．３２

减少

１．０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１１ －２７．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１１ －２７．２７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３９

，

００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３１ ４２

，

７２９

，

２１５ ０

无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４０ ２６

，

９６３

，

６３６ ０

无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国有法人

６．１３ １９

，

６８７

，

２６６ ０

质押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２．８２ ９

，

０５２

，

１０４ ０

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１．０７ ３

，

４４７

，

１９２ ０

无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０．７６ ２

，

４４９

，

７４２ ０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０．６９ ２

，

２０５

，

１１９ ０

无

虞晓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３ ２

，

０１４

，

９７５ ０

无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０．４９ １

，

５８５

，

３２０ ０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未知

０．４５ １

，

４３７

，

６５８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

，

７２９

，

２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

，

９６３

，

６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１９

，

６８７

，

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

，

０５２

，

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

，

４４７

，

１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４４９

，

７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

，

２０５

，

１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虞晓红

２

，

０１４

，

９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５８５

，

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４３７

，

６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是一

致行动人， 上述三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９８７．３９

万元，增长

４０６．９９％

，主要是客户改变结算方式所致。

２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４２９０．０８

万元，增长

８２０．６６％

，主要是公司增加农产品收购所致。

３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９１９．２４

万元，增长

４０４０．６３％

，主要是武威生态酒堡项目开工建设所致。

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７０．０３

万元，下降

３２．３６％

，主要是本期葡萄酒消费税的减少所

致。

５

、营业外支出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６２

万元，增长

１３４．９５％

，主要是本期希望工程捐助增加所致。

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９９．６７

万元，下降

５７．３６％

，主要是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本期农产品增加收购所致。

７

、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６７．２１

万元， 下降

４４．９６％

，主要是本期建设工程量减少。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类

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

甘 肃

黄 羊

河 农

工 商

（

集

团

）

有 限

责 任

公司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不利用对本

公司的股权关系和股东地位

，

作出

有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任

何行为

，

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

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在以后的经营

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本公

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如因国

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

件的发生

，

致使同业竞争可能构成

或不可避免时

，

在同等条件下

，

本

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

优先选择权

，

或与本公司共同经营

或投资相关项目

，

如违反上述承

诺

，

参与同业竞争

，

将承担由此给

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

2004

年

2

月

27

日 承

诺

，

长

期 有

效

。

否 是

其他

甘 肃

省 国

营 八

一 农

场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

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

不利用对本

公司的股权关系和股东地位

，

作出

有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任

何行为

，

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

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在以后的经营

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本公

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如因国

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

件的发生

，

致使同业竞争可能构成

或不可避免时

，

在同等条件下

，

本

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

优先选择权

，

或与本公司共同经营

或投资相关项目

，

如违反上述承

诺

，

参与同业竞争

，

将承担由此给

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

2004

年

2

月

27

日 承

诺

，

长

期 有

效

。

否 是

其他

甘 肃

省 农

垦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①

除按省政府授权对其受托管理

的企业

（

包括甘肃黄羊河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甘肃省国营

八一农场

、

甘肃省国营祁连山制药

厂和甘肃省饮马实业公司

）

行使行

业管理的职权

（

包括人事任免权

）

外

，

将不以任何方式指示或影响本

公司股东单位行使对本公司的股

东权利

。

②

不会利用其与本公司的

关联关系干预本公司的经营管理

以及财务的决策

，

做出有损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

。

③

由于其所需经费均全额由省财

政拨付

，

因此其在任何时候不需

、

亦不要求本公司向其或其管理的

企事业单位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直

接或间接的财务协助

（

包括但不限

于借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占用本

公司资金

、

或要求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

）。

2004

年

2

月

27

日 承

诺

，

长

期 有

效

。

否 是

解 决 同

业竞争

本 公

司

为了整合本公司产业资源

，

集中精

力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

同时为了规

避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在牧草种植

、

加工业务方面存

在的潜在同业竞争

，

经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

本公司

将持有的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

公司

100%

股权出售给甘肃亚盛实

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同时

，

本公

司承诺在出售甘肃中农草业科技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后

，

不再从事牧

草种植

、

加工

、

销售业务

。

2011

年

10

月

14

日

，

长

期 有

效

。

否 是

承

诺

背

景

与

股

改

相

关

的

承

诺

其

他

承

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国柱

201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543� � �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22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经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赵国柱先生提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传

真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如

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

告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报酬为

５０

万元，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莫高股份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关于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与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

以现金出资

１０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９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公司注册地：甘肃永昌县东部开发区，经营范围拟为：玉米淀粉为原料的降解材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研发

玉米淀粉相关产品、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货物技术进出口、环保节能技术研发、转让。（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

围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五、《关于注销“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

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４

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43� � �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23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经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主席杨英才先生提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以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

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前及

审议过程中，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发生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关于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与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出资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关于注销“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

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543� � �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24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二、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四、有关议题：

１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五、参加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

托的代理人。

３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六、登记办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身份证、上海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股东可通过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上海股东账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４

、登记地点：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２３

层公司证券部。

七、其他事项：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２３

层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００

电 话：（

０９３１

）

８７７６２１９ ８７７６２０９

传 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５４３

联 系 人：贾洪文 朱晓宇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

效。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伟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无

公司负责人马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９２２

，

３９５

，

５４０．６８ ７１７

，

５６３

，

２４４．１８ ２８．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５９０

，

９０６

，

６２９．１０ ５８４

，

２０５

，

８２３．４４ １．１５％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５４３

，

２５２

，

１２５．３７ １

，

０７５．７９％ １

，

１４７

，

７１９

，

７２７．３０ ８１６．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５

，

２８３

，

４４３．４３ ８３６．７４％ ６

，

６９４

，

０９４．９２ ４９７．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

，

２８２

，

３９１．６９ ８３６．５６％ －７

，

９４２

，

０６５．４２ －８４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３９

，

０２９

，

３６８．７２ １３．３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６ ７８８．８９％ ０．０２１ 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６ ７８８．８９％ ０．０２１ 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 ０．８１％ １．１４％ ０．９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１４

，

９８３

，

２８８．８０

本期出售全资子公司绍兴县

旭成置业有限公司的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４６

，

９０９．１０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９４

，

０３７．５６

合计

１４

，

６３６

，

１６０．３４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９

，

９８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合慧伟业商贸

（北京）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４３％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凤珠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２％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浙江众禾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１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曹延峰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４％ ９

，

１３７

，

４７７ ０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新股信

贷资产

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７３％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福建国力民生

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６％ ６

，

９６１

，

６９９ ０

宋兰芝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４％ ５

，

２９０

，

１００ ０

浙江天堂硅谷

鲲鹏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９％ 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０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２３％ ３

，

９５９

，

１６７ ０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华

鼎兴业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２％ ３

，

２８９

，

９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陈凤珠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曹延峰

９

，

１３７

，

４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１３７

，

４７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新股信贷资产

１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６

，

９６１

，

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６１

，

６９９

宋兰芝

５

，

２９０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９０

，

１００

浙江天堂硅谷鲲鹏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９５９

，

１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９５９

，

１６７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华鼎

兴业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３

，

２８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８９

，

９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相互间是否有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原控股股东众禾投资与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因四海股份股权转让及重组等相关协议产生的诉

讼事项，案件涉及金额

８０００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本诉讼案尚未判决，但无论出现何种判决结果，合慧伟业均为四

海股份

１２．４３％

股权的合法持有人，不影响上市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原控股股东众禾投资与北京大

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因四海股份股

权转让及重组等相关协议产生的诉

讼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内蒙古四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临

２０１３－

３２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合慧伟业商

贸（北京）有

限公司

１

、保证做到四

海股份人员

独立、财务独

立、资产独立

完整、业务独

立、机构独立；

２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３

、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详

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

网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

书》第六节：

本次权益变

动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长期

报告期内，合

慧伟业履行

了上述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合计

０ －－ －－ ０ ０ ０ ０％ ０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民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股

东变更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１４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民 公司主营业务方向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１９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民 公司主营业务方向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７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民 公司立案调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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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8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尤玉仙女士（持有本公司

6395.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21.45%

）通知，收悉内容如下：

1

、尤玉仙女士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将原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山支行的

475

万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比例为

1.59%

）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2

、尤玉仙女士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将原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3.35%

）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同日，尤玉仙女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519.93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5.1%

）质押给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用于个人融资，约定期限一年。

上述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尤玉仙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6395.4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45%

；累计质押

6394.93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21.45%

。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29� � �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9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鸿博昊天

"

或

"

原告

"

）

诉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国彩

"

或

"

被告

"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由北京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正等待法院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1

、有关诉讼当事人

原 告 一：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盛南街

1

号

1

幢

501

室

法定代表人：尤友鸾

原 告 二：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鸿博昊天全资子公司）

实际经营地：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七路南头

法定代表人：尤友鸾

被 告：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住 所 地：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六合桥西甲

1

号

法定代表人：曾新桥

2

、案情概要

2010

年

12

月

18

日，鸿博昊天与被告签署了《租赁经营资产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鸿博昊天租赁被告厂房及设

备进行生产经营。鸿博昊天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致函被告解除双方之间签署的上述协议。

2013

年

6

月

24

日，鸿博昊天

与被告签署备忘录，鸿博昊天将有关场地、厂房、设备等交还被告，双方终止合作。但由于对协议履行期间形成的

债权债务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鸿博昊天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

告向鸿博昊天返还租赁经营保证金、已支付的设备转让款等。

3

、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情况

（

1

）

2013

年

8

月，鸿博昊天收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传票。北京国彩就与鸿博昊天合同纠纷一案向北京市通

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鸿博昊天支付

2013

年

5

、

6

月房租和资产使用费。截至本公告日，鸿博昊天已向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上诉，尚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管辖问题作出裁决。

（

2

）

2013

年

8

月，鸿博昊天全资子公司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传票，深圳市兆

迪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兆迪

"

）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支付深圳兆迪印刷机械设备零件款及设备维修费等款项， 并要求北京国彩印刷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截至本公告日，该案目前正处于审理过程中。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诉讼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该诉讼需按程序进行审理，公司预计应不会对本年度利润产生影响；公司将随着该案的审理情况，及时

披露相关进展及是否会对公司以后年度利润产生影响的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

2

、《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255� � �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2013-03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鑫晟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晟电工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度为

3,000

万元，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向鑫晟电工提供了

25,

960

万元担保。

本次是否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61,960

万元，其中：向鑫晟电工提供担保

25,960

万元（含此次对

鑫晟电工的担保

3,000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10

月

21

日，本公司与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扬子银行

"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鑫晟电工向扬子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整，期限为

1

年。

2013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鑫晟电工向浦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2,000

万元整，期限为

1

年。

到目前为止，公司累计向鑫晟电工提供了

25,960

万元担保（含此次对鑫晟电工的担保

3,000

万元）。

以上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和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芜湖鑫晟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2

、注册资本：壹亿玖千万元整

3

、经营范围：铜基合金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电工用铜线坯及各类束绞线、汽车用低压电线及各类电

线电缆、辐照加工、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器、电工器材及其它新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经营）。

4

、法定代表人：张晓光

5

、注册地址：芜湖鸠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1031

室

6

、财务状况：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鑫晟电工总资产

50,100.33

万元，负债

32,517.85

万元，净资产

17,582.47

万元，

本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81,444.68

万元，营业利润

-2,268.91

万元，净利润

-1,220.32

万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

年；担保金额：

3,0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和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鑫晟电工提

供不超过

3.4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3

年。

保荐机构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岳远斌、吴春玲发表如下意见：

1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本保荐意见签署日，审批程序合法、合

规。

2

、保荐机构对鑫科材料拟为全资子公司鑫晟电工本次提供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与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61,960

万元，其中：向鑫晟电工提供担保

25,960

万元（含此次对鑫晟电工

的担保

3,000

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

、最高额保证合同；

2

、鑫晟电工

2013

年

6

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155� � � �证券简称：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临2013-36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拟披露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辰州矿业；证券代码：

002155

）于

2013

年

9

月

2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2013

年

9

月

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27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9

月

9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2013

年

9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29

）。

2013

年

9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30

）。

2013

年

10

月

9

日、

2013

年

10

月

16

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31

、临

2013-32

）。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审计、资产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刊登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3日


